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 SH150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國民體育法第 6條規定。

  (二)教育部體育署 103年 6月 5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30017103號辦理。

    二、計畫緣起：

           運動除了可以達成強健體格，有益身心發展外，更可促進腦神經迴路的連結，活  

       化腦細胞促進學生學習；｢運動改造大腦｣一書提供了運動幫助學習的實證研究，美國

       內帕維中央高級中學推動｢零時｣體育計畫，於第一節課尚未開始前的時段進行適當的

        運動，確認晨間運動對於提升閱讀的能力的成效有顯著的結果，最新研究發現，一

        次性的運動 30分鐘，能夠得到 60分鐘的專注力，世界主要先進國家，都極為重視      

        體育課的安排，美國中小學每天均安排體育課；法國小學每週 200分鐘，中學 250

        分鐘；中國大陸小學每週 150~250分鐘，中學 150分鐘；日本小學每週 90-135分鐘，

        中學 100分鐘，而我國中小學實施健體領域課程每週平均為 2.83節，其中實施體育

        教學平均為 1.96節，約為 80~90分鐘；因此，單就體育課授課時數而言，我國明顯

        不如先進國家。

        爰此，為培養新世紀之公民，強健現代國民之體格，展現有競爭活力之國度，

    學校體育在體育正式課程外，推動 SH150（S代表 Sports，H代表 Health，150代表

    體育課以外 150分鐘）因應而生。教育部依據 102年 12月 11日，國民體育法第六

    條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並應安排學生在校期間，除體

    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每週應達 150分鐘以上。｣之規定，以期

    趕上先進國家之體育政策，培育愛運動，有健康之學生。

  三、計畫目的：

    (一)培養學生愛運動的興趣，以達終身運動之習慣。

    (二)提升學生健康體適能，健全未來公民身心之發展。

    (三)藉由持續的運動，活化腦神經連結，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四)落實一校一運動特色，一生一運動技能之政策。

    (五)播育學生愛運動的種子，提升國民身體素質，展現國家競爭活力。

      四、推動策略

         (一)組織分工：組織分工的概念，基本上如表一所示，分別由教育部、本市教育局     

            及各級學校、教師臚列：

辦理單位 實施內容

教育部

體育署、國教署

1. 確立法規精神以及擬定原則。

2. 規劃方案及考核獎勵機制。

3. 將績效指標納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網

路填答系統。

4. 納入統合視導項目

組織

分工

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

1. 提出計畫及考核機制。

2. 監督並統合學校執行成果。

3. 展現整體計畫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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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以下各級

學校

1. 提出實施方式及自我評核標準。

2. 提供第一線執行改善意見。

教育部

體育署

訂定整體方案

本市教育局

統合本市執行成果

市屬高中及國中小學

共同發揮創意

圖 1  組織分工圖

       (二)策略工作內容

面向 策略工作內容 實施方式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1)提升體育教

師運動知能

辦理校長、教師增能研習宣導本

政策。

本市健體領域輔

導團

A.建置教師互動平臺，輔導學校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B.提供運動改造大腦相關資訊與

教材於各種研習場合或網路平

臺。

C.發展各單項運動教材，提供教

師選擇。

教育部體育署 各縣市政府(2)建置教師

互動平臺

於網路教案平臺交流優秀教案。 教育部體育署 各級學校

表揚優質學校，並辦理全國性典

範學校觀摩。
教育部體育署

1.人

力資

源

(3)辦理典範

學校觀摩
遴選績優學校，提供各校參考。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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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晨間、課間

及

課後運動

規劃校內運動時間、項目、場

地。
各級學校

(2)彈性課程及

綜合活動時間

實施體育活動

A.實施共同體育活動（運動會、

體育表演會）。

B.辦理班際普及化運動競賽。

各級學校

辦理普及化運動全國決賽。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局

辦理普及化運動縣市決賽。 教育局 各級學校
(3)國中、小學

普及化運動
辦理普及化運動校內預賽(參考

項目包含：1-4年級健身操、3-5

年級樂樂棒球、1-6年級樂樂足

球、6-9年級大隊接力等)。

各級學校

結合 99體育日辦理全國性焦點活

動。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局(4)跳繩等多元

化活動項目

辦理各校體育日活動。 各級學校

(5)辦理校內班

際運動聯賽
各校辦理校內班際運動聯賽。 各級學校

2.活

動規

劃

(6)運動社團協

助辦理活動

運動社團協助辦理校內班際運動

聯賽之賽務。
各級學校

(1)利用媒體

廣為宣傳

A.選擇學生喜愛的明星或運動選

手，結合活動主題，為活動代

言。

B.活動標語甄選及宣導。

C.邀請媒體報導典範學校活動成

果。

D.配合 SSU 大專學生運動記者宣

傳。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局、各

級學校

3.資

訊宣

導

(2)提供運動資

訊

A.本署網站提供相關資訊，如聰

明學習靠運動相關資訊、規律

運動概念、運動安全相關資

訊。

B.將運動及方案相關影片上傳至

Youtube供學生參考。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局、各

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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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及獎勵：SH150方案相關考核及獎勵機制如下表所示：

工作內容 實施方式 辦理單位

方案內容列入教育部對地方政府統合視

導之評鑑項目。
教育部體育署、國教署

將實施方式列入督學視導項目。 教育局1.考核機制

建立學校實施方式之自我檢核與改善機

制。
各級學校

邀請推行績優學校，並將其經驗進行分

享與多元整合宣導。
教育部體育署

推薦推行優良學校接受教育部 SH150典

範學校表揚。
教育局 2.獎勵機制

請各校獎勵表揚致力推動之教師、學

生、校內社團。
各級學校

    (四)方案推動期程：

       本方案推動期程為 103學年度開始，並於往後每學年度列為經常性計畫辦理。

  五、預期績效

    (一)高中以下學校學生達到每週運動 150分鐘比率，預計每年提升 15%。

    (二)高中以下學校學生體適能上傳率每年均超過 90%。

    (三)國小學生畢業前每人至少學會一項運動技能。

    (四)民國 110年各級學生體適能中等比率達 60%。

    (五)民國 110年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至 90%。

 

 六、本計畫陳本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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